
致辞 

立法会：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动议二读《2014 年证券及期货及公司法例 

（无纸证券市场修订）条例草案》致辞全文（只有中文） 

2014年 6月 25日（星期三） 

  以下为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今日（六月二十五日）在立法会会

议上动议二读《2014 年证券及期货及公司法例（无纸证券市场修订）条例草

案》的致辞全文： 

 

主席︰ 

 

  我动议二读《2014 年证券及期货及公司法例（无纸证券市场修订）条例

草案》（条例草案）。 

 

  条例草案的目的是为引进无纸证券市场制度提供法律框架。 

 

目前情况 

 

  目前，香港的证券市场制度以纸张文件为基础。法例规定若干证券必须

发出纸张式证明书和使用纸张式转让文书。在香港联合交易所（联交所）上

市的证券，如存放于中央结算及交收系统，其法定所有权属于香港中央结算

（代理人）有限公司。有关投资者只持有证券的实益权益；他们并非登记持

有人，并无法定所有权。 

 

在港推行无纸证券市场制度 

 

  在无纸证券市场制度下，投资者可以选择在没有纸张文件的情况下，持

有和转让证券，并以本身名义登记其证券，从而享有法定拥有权的一切权益。 

 

  实施无纸证券市场制度将会有多方面的好处： 

 

＊透过进一步减少使用纸张，各项交易可以直通方式处理，缩短处理时间，

有助提升本港证券市场的整体效率。 

 

＊就证券发行商而言，透过便利股东直接拥有证券，不但可以提高股东透明

度，而且能够以更直接和有效的方式进行公司通讯和企业行动服务，将有助

加强企业管治。 

 

＊至于投资者，他们可选择以本身的名义持有无纸证券，其选择及保障都是

现时的证券系统所未能提供的。 



 

＊此外，本港推行无纸证券市场可便利市场发展，与中国内地、澳洲、日本

及英国等市场看齐。 

 

条例草案主要内容 

 

  为了推行无纸证券市场制度，我们须要修订法例。条例草案主要修订《证

券及期货条例》及《公司条例》。该两项主体法例将会订立无纸证券市场的监

管框架。至于与运作事宜及监管工作有关的细节，将在《证券及期货条例》

的新附属法例中订明。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将负责无纸证券市场的监

管事宜。 

 

  《公司条例》将容许证券市场的运作无须一定使用纸张式证明书和纸张

式转让文书，而《证券及期货条例》将订定无纸证券制度所采用的一般原则，

引进实施无纸证券市场所需的法律框架，以及规管无纸证券市场系统的系统

营办者。 

 

推行模式 

 

  无纸证券市场制度的首阶段涵盖已经或将会在联交所上市的公司股份，

稍后阶段才会涵盖在联交所上市的其他证券，例如债权证和单位信托。预计

无纸证券市场落实前会设立过渡期，现时以纸张文件为基础的系统将会与新

的无纸证券系统并行运作。 

 

咨询工作 

 

  当局在二零零九年十二月至二零一零年三月，就推行无纸证券市场的建

议运作模式咨询公众。大多数市场回应者都支持建立无纸证券市场的措施。

当局在草拟条例草案的过程中，亦有咨询持份者的意见。另外，当局在二零

一四年一月六日本会的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上，向委员简介立法建议。委员

普遍支持拟订条例草案。 

 

结语 

 

  主席，推行无纸证券制度将会提升市场的整体效率、加强对投资者的保

障和提高香港的竞争力。我希望本会支持尽快通过条例草案。 

 

  主席，我谨此陈辞。 

 

完 


